附件3
平罗县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考评细则
	序号
	责任单位
	职责任务
	评分标准
	备注

	一、工作完成情况（25分）

	1
	县住建局
	负责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收运处置工作的研究与管理，制定生活垃圾分类方案并组织实施。牵头生活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施建设等。
	1.制定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会议制度（20分）；
2.牵头生活垃圾分类终端处理设施建设等（5分）。
	

	2
	县委宣传部
	指导相关责任部门加大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注重典型引路、正面引导，全面客观报道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措施及其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1.指导相关责任部门加大生活垃圾分类的宣传力度，注重典型引路、正面引导（20分）；
2.指导协调相关责任部门客观报道生活垃圾分类政策措施及其成效，营造良好舆论氛围（5分）。
	

	3
	县发改局
	配合有关部门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对我县辖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情况进行调研，研究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现状，为做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修订及分类计量收费等做好前期准备工作。
	1.配合有关部门推进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建设（10分）；
2.对我县辖区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情况进行调研，研究生活垃圾处理收费现状，为做好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标准修订及分类计量收费等做好前期准备工作（15分）。
	

	4
	县教体局
	负责学校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在幼儿园中组织垃圾分类进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的实践活动，发挥“小手拉大手”的作用，推动习惯养成。
	1.制定全县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15分）；
2.在幼儿园等学校中组织垃圾分类进课堂活动，组织学生开展垃圾分类的实践活动（5分）；
3.组织开展全县教育系统生活垃圾分类督查考评，督促县城区学校、幼儿园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5分）。
	

	5
	市生态环境局平罗分局
	负责公布有害垃圾处置、利用和经营单位名单；加强对有害垃圾处理、利用和经营单位环境监管。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利用和经营单位提供生态环保政策项目支持。
	1.公布有害垃圾处置、利用和经营单位名单（15分）；
2.加强对有害垃圾处理、利用和经营单位环境监管（5分）；
3.对生活垃圾分类收运、处理、利用和经营单位提供生态环保政策项目支持（5分）。
	

	6
	县商务局
	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监督指导商贸物流行业、餐饮企业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抓好商品零售场所、电子商务平台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监管。
	1.加快推进再生资源回收体系建设（15分）；
2.监督指导商贸物流行业、餐饮企业等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5分）；
3.对商品零售场所、电子商务平台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回收情况监管（5分）。
	

	
	
	
	
	

	7
	县卫健局
	负责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的推进工作；把生活垃圾分类纳入卫生系统相关考核内容。
	1.推进医疗机构内生活垃圾分类，制定工作方案（15分）；
2.建立全市医疗单位生活垃圾分类检查考评制度，督促全市医疗单位完善配套生活垃圾和医疗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设施，抓好医疗垃圾与生活垃圾分流的工作落实，防止医疗垃圾混入到生活垃圾中，开展监督考评工作（10分）。
	




	序号
	责任单位
	职责任务
	评分标准
	备注

	8
	县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负责督促推进管辖范围内的县直机关及其所属单位开展垃圾分类工作，督促指导各公共机构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对管辖范围内的县直相关机关、事业单位的日常指导监督内容，推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带头使用有利于保护环境的产品、设备和设施，减少使用一次性办公用品，鼓励内部办公场所不使用一次性杯具，公共机构餐厨垃圾实行分类投放和收运。
	1.制定我县公共机构推行生活垃圾分类工作方案（5分）；
2.建立县直机关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督促检查制度（8分）；
3.组织开展我县机关事业单位生活垃圾分类督促检查，督导县直机关事业单位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7分）；
4.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对县直相关机关事业单位的日常监管内容（5分）。
	

	9
	县财政局
	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做好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资金中加强对生活垃圾分类奖补资金的绩效评价。
	1.根据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方案，做好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分类资金中县级财政资金保障工作（15分）；
2.加强对垃圾分类财政性资金的使用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10分）。
	

	10
	县市场监管局
	负责加强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销售、用塑料购物袋的监督检查；做好产品包装物减量的监督管理工作；
	1.成立市场监督管理系统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机构，有分管领导和专兼职工作人员（15分）；
2.组织开展对超市、商场、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监督检查（10分）。
	

	11
	团县委
	加强经营者垃圾分类工作的宣传教育。负责组织各级团组织及青年志愿者队伍，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普及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工作。
	1.成立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领导机构，有分管领导和专兼职工作人员（10分）；
2.组织各级团组织及青年志愿者开展形式多样的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15分）。
	

	12
	县交通局
	督促公交场站、客运场站等公共场所和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采取各种形式进行生活垃圾分类和减量工作的宣传教育。
	1.制定我县公共交通场所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方案（15分）；
2.组织开展我县公共交通场所垃圾分类监督考评，督促指导我县公交汽车站等公共交通场所开展垃圾分类（5分）；
3.在公交站、公共交通车辆等场所开展垃圾分类公益广告宣传（5分）。
	

	13
	县文广局
	指导文化旅游体育等公共场所做好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引导游客养成垃圾分类投放习惯；加强旅游、住宿等行业违规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的监管。
	1.制定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方案，指导文化旅游等公共场所生活垃圾分类工作（15分）；
2.加强旅游、星级酒店等违规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的监管（10分）。
	

	二、督促指导（10 分）                                                                                           制定本单位（系统）生活垃圾分类考评办法并组织实施，每季度至少考评一次并通报考评结果，考评结果需报县住建局备案。

	三、信息报送（5 分）                                                                                            每季度向县住建局报送生活垃圾分类工作信息或进度表（2 分），未按时报送或报送材料存在与实际情况不一致的，每次扣 1 分；未报送的，每次扣 1 分，扣完为止。

	四、创新管理（10 分）                                                                                                                       1.鼓励各单位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卓有成效完成各项任务；
2.将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纳入党建工作，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引领作用；
3.有宣传载体的县直单位在本单位宣传载体上进行了垃圾分类宣传工作；
4.对于受到县级以上部门表彰奖励，或以文件形式推广其经验做法，或受到县级以上主要负责人批示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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